
秦开管办〔2021〕19 号

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管道

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、各乡街、驻区各单位、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

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 2021 年第十三次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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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
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河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，进一步强化燃气用

户端管理，提升管道燃气用户室内燃气设施安全水平，全力推进

开发区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，结合已正式印发实施的

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燃气安全生产职责分工及检查执法流

程》中相关单位的职责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民

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、市决策部署。

按照《河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依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《关于印发<河北省城镇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

方案>的通知》（冀政办字〔2021〕50 号）及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《关于印发<秦皇岛市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实

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秦政办字〔2021〕34 号）要求，结合已正式印

发实施的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燃气安全生产职责分工及检查

执法流程》，强化燃气技术防范，全面提升开发区燃气技防安全水

平，遏制燃气事故发生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任务目标

自 2021 年 7月起至 2022 年底，结合开发区燃气行业现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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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年度实施为未加装安全装置的城镇既有燃气用户约 89244 户

（其中泰兴燃气 68185 户，华润燃气 21059 户）加装具有自动切

断功能的安全装置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1 年 7 月-2021 年 8 月）。成立开

发区既有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各乡街、各

相关部门及燃气企业责任分工，根据现有底数，制定切实可行的

实施方案。燃气企业与各乡街、各部门共同协力制定改造计划，

强化保障措施，确保各环节、各阶段性目标任务按时完成。

（二）集中攻坚阶段（2021 年 8月-2022 年 10 月）。按照已

制定的改造方案，科学组织，统筹安排，有序衔接，精心组织相

关企业进行施工，采用现场督导调度、专项攻坚等措施，集中解

决重点难点问题，推动工作全面落实。

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（2021 年 11 月-2022 年 12 月）。组织

各相关部门、各乡街、燃气企业及时对已完成施工的城镇既有燃

气用户进行联合验收。分析查找燃气安全监管工作中存在的共性

问题，进一步完善开发区燃气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，总结工作经

验并进行推广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燃气企业职责

燃气企业要在各属地乡街、相关部门的协调帮助下，详细统

计开发区既有管道燃气用户数量，并建立起完整的用户信息台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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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信息台账详细测算所需费用，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，初步提

出政府、企业、居民合理分担费用的比例机制（单位燃气用户自

行承担所需费用），并与各相关部门进行研讨费用分担比例的可行

性。研讨确认后，燃气企业要制定相应的改造方案与施工计划，

加强对用户的解释与宣传，引导用户参与配合改造。按计划科学

有效地进行施工作业，为开发区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，

并每月上报改造完成情况。

（二）各部门、各乡街职责

1.城市发展局:督促燃气企业进一步摸清开发区需加装安全

装置用户的底数。配合财政局等部门与燃气企业就合理可行的费

用分摊比例进行研究讨论。督促燃气企业落实实施方案和施工计

划。对燃气公司每月改造情况进行统计汇总。

2.财政局：从开发区财政实际能力出发，牵头组织各部门与

燃气企业进行研究，拿出合理可行的政府、企业、居民分担费用

的比例，报管委批示同意后，出台资金指导性文件，并在后续施

工改造过程中给予资金保障。

3.经济发展局：负责统计区内使用管道燃气的企业与餐饮经

营单位底数，建立台账，衔接燃气企业做好本行业燃气用户的改

造推进计划，并协调、督导使用管道燃气的企业与餐饮经营单位

加装安全装置工作的推进落实。

4.教育和文化旅游体育局：负责统计区内使用管道燃气的学

校、幼儿园、培训机构、体育场所以及文化旅游等场所的底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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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台账，衔接燃气企业做好本行业燃气用户的改造推进计划，

协调、督导本行业加装安全装置工作的推进落实。

5.卫生健康局：负责统计区内使用管道燃气的医院、卫生服

务中心等医务场所的底数，建立台账，衔接燃气企业做好本行业

燃气用户的改造推进计划，协调、督导本行业加装安全装置工作

的推进落实。

6.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统计区内使用管道燃气的养

老院等民政服务机构的底数，建立台账，衔接燃气企业做好本行

业燃气用户的改造推进计划，并协调、督导本行业加装安全装置

工作的推进落实。

7.市场监管分局：对加装安全装置的相关配件是否符合国家

规定及质量标准进行监管。

8.应急管理局：负责对燃气行业安全生产及加装安全装置工

作进行综合监督管理。

9.融媒体中心：负责利用报纸、电视、广播等宣传媒体和新

媒体，普及宣传管道燃气相关法律法规，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地宣

传管道气安全装置的知识、使用常识和典型案例。

10.各乡街：由燃气企业提供需加装安全装置既有用户的底

册，由乡街进行完善补充后，建立本辖区内用户信息台账。在燃

气企业开始改造工程过程中，做好本辖区管道燃气用户的解释、

协调、督导、监管工作，衔接燃气企业做好本属地用户的改造推

进计划，推进属地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的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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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建设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、国资办等行业管理部门

负责依照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和其他法

律法规协调、督导本行业加装安全装置工作的推进落实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。成立以管委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各相关

部门和乡街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既有管道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

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全面工作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城市发

展局。各相关部门、乡街需进一步明确自身职责与分工，强力推

进加装安全装置工作的有序落实。

（二）加大资金筹措力度。燃气经营企业要详细测算所需费

用，结合开发区实际及时提出政府、企业、居民合理分担费用的

比例机制（单位燃气用户自行承担所需费用）。与各相关部门研究

费用分担比例的可行性。确定资金比例后，区财政在后续改造过

程中给予资金上的保障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引导、营造良好氛围。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、

明白纸、公众号、安全手册等多种载体，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争

取群众理解和支持，引导居民及单位燃气用户参与配合。同时普

及正确使用燃气设施和燃气安全专职技能，逐步提升群众燃气使

用能力，确保群众用气安全。

（四）加强跟踪督导，严格报送制度。各相关部门、乡街要

根据自身职责分工，对本行业领域加装安全装置工作开展情况进

行全程跟踪督导，及时协调解决问题，并于每月 26 日前，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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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情况，以文字形式反馈至城市发展局，城市发展局将信息统

一汇总后，上报至区既有管道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领导小组。

联系电话：8501860，邮箱：qhdkfqgysyk@126.com。

附件：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

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mailto:qhdkfqgysyk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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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
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领导小组

成员名单

组 长：苏景文 管委主任

副组长：陈永富 管委副主任

成 员：高春复 工委办公室主任、应急管理局局长

张利荣 财政局局长

高静宇 经济发展局局长

庞爱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社会发展局）局长

王满成 城乡建设局局长

秦春生 城市发展局局长

杨建宇 驻京联络处副主任、资规分局局长

王跃辉 市场监管分局负责人

董文国 教育和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

白 云 卫生健康局局长

陈 欣 融媒体中心主任

赵晓光 渤海乡党委书记

刘 岩 珠江道街道党工委书记

卢玉石 黄河道街道党工委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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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英军 腾飞路街道党工委书记

王 征 船厂路街道党工委书记

王 彬 泰兴燃气公司总经理

王建军 华润燃气公司总经理

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

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城市发展局，办公室主任由

秦春生同志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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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0月21日印发


